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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是全球⾸屈⼀指的枢纽港，领先的国际航运中⼼和贸

易中⼼，拥有综合性的航运⽣态系统，旗下有5000多家机
构和400多家贸易公司。随着航运和国际贸易集群的发展，
新加坡也逐渐成为争端解决中⼼。

新加坡是国际仲裁的主要场所，新加坡法院为仲裁提供了⾼

⽔平的⽀持和最低限度的⼲预。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的愿景是

成为亚洲领先的海事纠纷仲裁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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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⽤性
 新加坡海事仲裁院（新加

坡）是《新加坡船舶出售
合同》和《新加坡燃油作
业标准守则》中的默认争
议解决⽅式。在《BIMCO
法律和仲裁条款2020》以
及《NYPE定期租船合同
2015》中，新加坡海事仲
裁院（新加坡）也被列为
默认的仲裁⽅式之⼀。当
事⼈可以⾃由选择任何适
⽤法律。新加坡海事仲裁
院拥有可在线获取格式条
款，以便纳⼊您的合同。

除⾮当事⼈选择使⽤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的服
务，否则新加坡海事仲裁院不会收取任何费
⽤。⾃我管理模式意味着⼀⽅当事⼈可以提起
和管理仲裁并⾃⾏承担费⽤。新加坡海事仲裁
院既不会收取任何强制性押⾦，也不会规定仲
裁员的强制性收费标准。⽀付给仲裁员的任何
费⽤均由争议双⽅和仲裁员双⽅商定。

纠纷当事⼈可以从新加坡海事仲裁院多元的仲
裁员名录中⾃由选择其仲裁员。仲裁员名录由
来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仲裁员组成，他们具有
专业的法律、技术和⾏业技能，能够公正和准
确地裁决纠纷。其灵活的模式意味着各⽅还可
以在仲裁员名录外⾃由任命仲裁员。

⼴泛的会员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的会员资格向航运界、贸易
界和仲裁界的企业和个⼈开放。许多会员也是
我们委员会的成员，他们根据⾏业需要提供指
导和反馈，以确保新加坡海事仲裁院始终与时
俱进，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反应。

可执⾏性

新加坡是1958年《纽约公约》的签署国。在新
加坡发布的仲裁裁决可在全球超过165个国家执
⾏，其所作出的裁决是终局性的且具有约束⼒。
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的模式，即纠纷当事⼈拥有⾃
我管理仲裁程序所需的⼀切机制，其独特优势是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秘书处提供的服务。这就意味
着在仲裁具有极⼤的灵活性，同时确保秘书处能
够按照当事⼈要求提供各项服务。

为什么选择新加坡海事仲裁院?
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拥有⼀套健全的且经受航运
界、贸易界和仲裁界的考验的仲裁规则。这些规
则是根据⽤⼾的需求制定的，在这⽅⾯，新加坡
海事仲裁院还拥有针对燃油索赔、船舶碰撞和其
他⼩⾦额案件纠纷的专⻔程序，以确保程序的精
简且成本效益⾼。新加坡海事仲裁院还拥有仲
裁-调解-仲裁的程序可供当事⼈选择。

低成本

专业性灵活性
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的特点包括：

健全与独特的规则

关于新加坡海事仲裁院

新加坡海事仲裁院是⼀家专业仲裁机构，为航运和国际贸易仲裁提供了⼀个中⽴、低成本和灵活

的模式，满⾜⾏业⽤⼾的需求。它的全球和区域成员来⾃航运界、贸易界和仲裁界。新加坡海事

仲裁院通过提供为地区利益⽽量⾝定制的解决⽅案，吸引了该地区的纠纷当事⼈。

秘书处负责新加坡海事仲裁院在整个区域的推⼴和发展。秘书处还组织教育和培训研讨会，提升

思想领导能⼒，并⿎励为航运和贸易企业提供务实的解决⽅案。书记员和助理书记员也会向有需

要的纠纷当事⼈和仲裁庭提供⾏政⽀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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